标题：
关于拍卖湖南长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湘阴县金龙镇芙蓉北路东侧、燎原水库北侧丽景湾二期地上27栋住宅和地下室的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不包含该宗地中未建设部分的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标的物介绍

拍卖标的物：湖南长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湘阴县金龙镇芙蓉北路东侧、燎原水库北侧丽景湾二期地上27栋住宅和地下室的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不包含该宗地中未建设部分的土地使用权）。
标的物详细如下：
一、丽景湾二期整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27栋在建工程
	序号
	栋号
	用途
	建筑面积(m²)
	房地产总价
(万元)
	建筑物分摊总 价(万元)
	土地分摊总价
(万元)

	1
	47栋
	住宅
	3457.92
	1313.01
	538.33
	774.68

	2
	48栋
	住宅
	2308.08
	939.32
	422.69
	516.63

	3
	49栋
	住宅
	3457.92
	1341.72
	563.52
	778.2

	4
	50栋
	住宅
	2308.08
	895.56
	376.14
	519.42

	5
	51栋
	住宅
	2064.72
	807.3
	330.99
	476.31

	6
	52栋
	住宅
	2064.72
	807.3
	330.99
	476.31

	7
	53栋
	住宅
	3508.8
	1338.22
	548.67
	789.55

	8
	54栋
	住宅
	3508.8
	1338.22
	548.67
	789.55

	9
	55栋
	住宅
	1766.04
	693.94
	284.52
	409.42

	10
	56栋
	住宅
	2639.76
	1175.46
	575.98
	599.48

	11
	57栋
	住宅
	2639.76
	1180.92
	578.65
	602.27

	12
	58栋
	住宅
	2802.9
	1205.16
	578.48
	626.68

	13
	59栋
	住宅
	1908.12
	808.76
	372.03
	436.73

	14
	60栋
	住宅
	1875.66
	785.88
	353.65
	432.23

	15
	61栋
	住宅
	1765.98
	767.4
	360.68
	406.72

	16
	62栋
	住宅
	1765.98
	776.02
	372.49
	403.53

	17
	63栋
	住宅
	1766.04
	775.98
	372.47
	403.51

	18
	64栋
	住宅
	1876.98
	795.62
	365.99
	429.63

	19
	65栋
	住宅
	1876.98
	795.62
	365.99
	429.63

	20
	66栋
	住宅
	1876.98
	821.08
	394.12
	426.96

	21
	67栋
	住宅
	949.26
	399.76
	179.89
	219.87

	22
	68栋
	住宅
	1766.04
	702.34
	287.96
	414.38

	23
	69栋
	住宅
	1766.04
	702.34
	287.96
	414.38

	24
	70栋
	住宅
	2639.64
	1207.39
	591.62
	615.77

	25
	71栋
	住宅
	1876.98
	869.38
	426
	443.38

	26
	72栋
	住宅
	1876.98
	790.52
	355.73
	434.79

	27
	73栋
	住宅
	1876.98
	790.52
	355.73
	434.79

	房产小计
	59992.14
	24824.74
	11119.94
	13704.8



2、 丽景湾二期地下室建筑工程
	序号
	单项工程名称
	建安工程造价（元）

	1
	地下室建筑工程（已完工部分工程）
	26785723.55

	2
	地下室建筑工程（已完工部分工程）
	63595945.48


特别说明：由于湖南长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对地下室进行测绘，地下室建筑面积缺乏合法依据，未纳入本次评估中。基于湖南长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与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湖南恒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涉案丽景湾二期首开区项目已完工部分工程的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湘恒立价鉴（2025）499N036025号《建设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地下室的工程造价为90381669.03元，管理人将该造价金额作为地下室的拍卖保留价。
标的物其他情况详见天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天信2026（鉴）字第02-10311 号》评估报告。
评估价：338,629,069.03元
起拍价：338,629,069.03元
保证金：30,000,000元（竞买人如悔拍，保证金不予退还）
增价幅度：500,000元及其整数倍。
特别说明：
1. 本次拍卖标的物为破产企业资产，拍卖成交时，标的物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中买卖双方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过户手续费、测绘费用、印花税、权证费、水利基金费、出让金以及房产及土地交易中规定缴纳的各种费用）全部由买受人承担，请买受人在竞买前应向所涉税务部门及相关部门确认成交后应缴纳的税、费标准，管理人不对此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2. 拍卖成交后，管理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出具裁定书，协助竞买人办理权属过户登记手续。至于过户要求、流程及其他需注意的事项请向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因政策或其他原因导致的风险由竞买人承担。
3. 管理人在竞买人支付全部竞拍款项后5日内，将与竞买人签订交付确认书，交付确认书的签订即视为管理人完成交付；交付后标的物的相应收益及处置权归竞买人，竞买人自交付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房土两税的申报缴纳。
4. 竞买人在拍卖前必须现场确认，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物，调查是否存在瑕疵，认真研究查看所竞买标的物的实际情况，管理人仅能依据不动产权属登记信息确认标的权属范围，无法现场精确界定土地使用权的四周物理位置及与周围相邻地界，实际面积以测绘数据为准，按资产现状拍卖、交付，不承担资产瑕疵责任，管理人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售后服务。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5. 本次拍卖标的物按现状交付，买受人应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对标的物的工程质量进行全面尽职调查与专业评估（包括但不限于隐蔽工程、施工质量、设施设备、消防、环保等）。管理人不对标的物的工程质量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无论该等质量问题是已知还是未知，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全部风险和责任。买受人一旦参与竞买，即表明已完成全部工程质量尽调，自愿接受标的物工程质量现状及一切相关风险。
6. 本次拍卖标的物为住宅用途在建工程，存在被施工企业拆除部分铝单板、铝合金门窗的情况，包括铝单板3624.70平方米，铝合金推拉门及铝合金平开窗1406.56平方米。对此，成交后按被拆除后的现状交付。竞买人应充分知悉其未竣工、未验收的特性。标的物的规划审批合规性、施工手续完整性、已建工程质量、后续续建的审批要求、技术标准、资金投入、工期管控及竣工验收等全部风险，均由买受人自行核实评估并承担。管理人不对在建工程的续建可行性、合规性、工程质量及后续相关事宜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买受人需自行了解和办理相关复工续建手续。买受人参与竞买即视为已完全了解并接受上述全部风险，不得就此主张任何权利或提出索赔。
7. 拍卖成交后，若相关部门对有关数据或应缴纳税费项目的最终认定与本次拍卖文件有差异的，买受人不得以此向拍卖人或委托人提出异议和索赔请求。
8. 此标的物在建工程中有二十三户已出售，竞买人竞拍成功后，在完成工程建筑后需无条件按湖南长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向二十三户已售客户交付房屋并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确认已售客户所有权。
9. 标的物的其他未尽事宜，由竞买人自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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